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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的伦理研究

胡潇楠　吕任婕　王临英　孟烨湘　崔瑜　燕娟

【摘要】　近年来，随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了激励政策。为

保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本文从伦理学视角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现状进行梳

理与分析，结合公正、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原则，梳理我国当前在实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中存在

的问题，如精神激励缺乏延续性心理干预、人道救助在实践中被曲解及间接经济激励对个人捐献自主性的影响

等，并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提供参

考，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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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and transplantatio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have successively released incentive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rgan donors after citizen’s death and their families, current status of incentive policies for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was  illustrat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Combining  with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respect for autonomy, nonmaleficence and beneficenc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centive policies
for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were identified in China, such as lack of continuou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spiritual  incentives,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practice  and  the  impact  of  indirect  economic
incentives  on  individual  donation  autonomy,  etc.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at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individual  level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incentive  policies  for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 don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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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技术是 20 世纪生命医学科学的一项重

大进展，是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有效医疗手段，挽

救了众多器官衰竭患者[1]。移植的前提是捐献，没有

捐献就没有移植。2010 年原国家卫生部同中国红十

字会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公民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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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后器官捐献成为尸体器官移植捐献唯一来源。但由

于传统文化、捐献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器官

捐献率不高，截至 2022 年，我国百万人口捐献率为

3.98[2]。为了提高我国器官捐献率，国家及地方相继

出台了激励政策，如捐献者家属移植优先权、免除捐

献者的丧葬费等，引起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等领域

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目前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

捐献实践中的激励政策，从伦理学视角对公民逝世后

器官捐献激励（以下简称“捐献激励”）政策相关问

题进行梳理与分析。 

1    我国捐献激励政策现状

2010 年，原国家卫生部委托红十字会负责全国人

体器官捐献的缅怀纪念、救助激励等工作。2022 年，

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关于建立对人体器官捐献者抚

恤制度的建议》提出在捐献者去世之后，对捐献者生

前在医保报销中个人承担部分给予全部返还，民政部

门对于捐献者免费提供纪念墓地及免除火化等丧葬费

用，对于家庭特别贫困的捐献者，通过财政补助、社

会捐赠以及受益方定向捐赠等方式筹集基金[3]。但由

于文化、制度等原因，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实践对

捐献激励政策提出了挑战。

目前学术界及实践中存在报销、补偿、支付与捐

献激励等概念混淆问题，如将合理报销费用归为捐献

激励。因此，在讨论捐献激励政策之前，首先要对捐

献激励概念进行界定。报销是指因捐献事件而造成经

济支出，将所造成的经济支出进行补给，如捐献者家

属因捐献行为而造成的误工费、车补费、住宿费等。

2021 年国务院为促进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高质量

发展，规定将器官捐献者家属相关成本主要包括器官

捐献者家属在办理器官捐献事宜期间的交通、食宿、

误工补贴等成本纳入器官获取组织的获取器官成本[4]，

这说明从国家层面已经将交通、食宿、误工补贴归为

报销。补偿则是指对他人造成损害而进行的金钱或物

质给予。支付则含有“买卖”之嫌，是国家明令禁止

的。捐献激励是指基于公正回报理论，尊重及保护捐

献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通过一系列规范化激励政

策表达对捐献者及其家属捐献行为的感谢、认可与鼓

励。从目前已颁布的激励政策来看，可将激励政策分

为精神激励、优先权激励和经济激励。 

1.1    精神激励

为捐献者建立纪念碑，为捐献者家属颁发荣誉证

书等精神激励方式已成为激励公民器官捐献的主要趋

势。全国各地相继建立纪念碑、纪念园，为捐献者家

属及社会人士提供纪念缅怀的场所。为捐献者家属颁

发荣誉证书，进行人道主义关怀。此外，国家卫生健

康委在对《关于进一步规范人体器官捐献及移植管理

的提案》的答复中提出“对捐献者家属精神和生活上

关心，制作发放捐献证书，建立缅怀纪念制度等”

意见[5]。 

1.2    优先权激励

优先权的激励政策在 2013 年被纳入到我国地方

法律法规中，如《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规定人

体器官捐献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或者兄弟姐妹等，

在 需 要 接 受 人 体 器 官 移 植 时 享 有 优 先 权 。 此 外 ，

2018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

共享基本原则和核心政策》中规定，为鼓励公民逝世

后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和捐献者家属在需要移植

时，享有优先权，同一分配层级内，登记成为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3 年以上、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

直系亲属、配偶以及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在排序时将获

得移植优先权[6]。由此可见，优先权是通过“加分机

制”来保障社会公平，也从根本上为捐献者及其家属

的权益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1.3    经济激励

经济激励包括直接经济激励和间接经济激励。直

接经济激励如直接给予现金等，间接经济激励包括免

除捐献者丧葬费、为困难捐献者家庭提供人道救助

等。为防止器官商业化，直接经济激励是国家明令禁

止的。对于间接经济激励，湖北省、重庆市等地区相继

规定民政部门应当免除捐献者的基本丧葬费用 [7-8]。

云南省、南京市等地区红十字会设立捐献救助基金，

对已捐献人体器官的经济困难的捐献者家庭提供必要

的人道救助[9-10]。 

2    我国捐献激励政策应遵循的伦理原则
 

2.1    公正原则

任何一项政策或措施都应该坚持公正，对所有公

民负责，任何一项技术的兴起都不能建立在违背公平

的伦理原则之上[11]。公正原则包括回报公正、程序公

正和分配公正，捐献激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体现了回

报公正和程序公正。

赏罚公平是回报公正的核心，对于有利于社会的

人要进行奖励，如为见义勇为的人颁发荣誉证书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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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表示感谢与鼓励，对于危害社会的人就要进行惩

处。儒家认为遵循天道，仁者爱人，是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的基本准则，外在表现为道、仁、义、礼等社会

行为规范，器官捐献是一项高尚、无私的大爱行为，

器官捐献者捐出自己的器官，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实为仁者，理应得到感谢与认可。因此，在考虑捐献

的器官作为生命的礼物的同时，也应当强调回报公

正，为捐献者免除丧葬费、为捐献者家属提供移植优

先权等。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在不违背伦理道德的基础

上应该向捐献者倾斜。

程序公正旨在保证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具有正当程

序。国家及地方颁布了一系列的捐献激励政策，捐献

激励政策的实施是公开透明的，每位捐献者及其家属

有机会、有渠道获知相关信息，并对所有的捐献者及

其家属的实施是一致的，捐献激励政策的实施具有无

偏倚性和一致性，是符合程序公正原则的。 

2.2    尊重自主原则

人是具有主体性的，不应该被剥削、被压迫，更

不应该成为一种工具[12]。尊重自主原则要求尊重个人

自主性，自主性反映了个人的理念、信仰与价值。侵

犯他人的自主性就是侵犯了他人的基本道德权利。

康德认为将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对待[13-14]。

所有理性存在都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是内在于具

有理性的存在，理性存在具有康德所说“自主的意

志”。公民的自主性是个人文化素养与价值观的凝

集，是不能受到侵犯的。尊重个人捐献自主性就是尊

重公民的捐献意愿，捐献是自愿的，每个人都有与他

人同等的内在价值，保障捐献者的意愿不受胁迫和诱

导。人是具有理性的，人的自主性不能被胁迫与诱

导，一旦人的自主性被侵犯，任何一项政策首先在伦

理上是行不通的。 

2.3    不伤害原则

儒家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目的是防止

对他人造成伤害。对于难以避免的伤害，不伤害原则

要求将对捐献者及其家属造成的伤害降低到最小化。

器官捐献者的离世，难免对捐献者家属造成身心

伤害，如悲伤、失落等。在器官捐献过程中，人体器

官捐献工作者对于捐献者家属进行帮助，表达对捐献

行为的肯定，减轻捐献者家属心理遭到的伤害，让捐

献者家属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有助于抚平创伤。针对

不可避免的伤害，在不违背伦理原则的基础之上，将

对捐献者及其家属的伤害降低到最小化，切实关怀捐

献者家属的身心健康。 

2.4    有利原则

有利原则是指在不伤害原则的基础上切实为器官

捐献者与受者谋利益，促进健康，增进幸福[15]。有利

原则要求政策制定促进捐献者及其家属健康，增进幸

福，对受到的伤害施以干预，防止伤害进一步加深。

人道救助是一种事后行为，是红十字会对困难捐献者

家庭进行的帮扶，是从社会层面表达对捐献行为的肯

定与鼓励。个性化的针对每个家庭的需求进行一定的

救助，对未成年人的照顾、对老人的赡养等人道主义

救助是符合有利原则的，提高捐献者家庭的自我认同

感，抚平捐献者家属心灵的创伤，促进身心健康，提

高幸福感，是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的。 

3    我国捐献激励政策存在的问题

通过梳理我国捐献激励政策，结合我国捐献激励

政策的实施，发现在精神激励、人道救助实践过程以

及间接经济激励对他人的影响等方面存在巨大挑战，

以下从这三方面分别来进行阐述。 

3.1    精神激励缺乏延续性心理干预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分为五个部分，即人体

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

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术后登记体系、人

体器官移植监管体系[16]。其中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包括

精神激励、优先权激励和经济激励，目前精神激励体

现的是对捐献者家属短期的人文关怀。关于此方面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器官获取前的心理干预[17-18]，人体器

官捐献工作者忽略了捐献者家属在捐献结束后不同阶

段的心理变化，缺乏对捐献者家属的延续性心理干

预，捐献者家属可能会产生内疚、悲伤的心理情绪，

长时间走不出悲痛情绪[19]。有研究调查显示，捐献结

束后，捐献者家属希望获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可，

希望得到专业的心理干预措施[20]。因此，专业人员对

捐献者家属进行延续性心理干预，保障捐献者家属的

身心健康是尤为重要的。 

3.2    人道救助在实践中被曲解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包括捐献登记、捐

献评估、捐献确认、器官获取、器官分配、遗体处

理、缅怀纪念、人道救助八个环节[21]。由省红十字会

设立人体器官捐献救助基金，捐献者家属或代理人进

行申请，省红十字会对困难捐献者家庭进行人道主义

救助。人道救助是对困难群体进行困难帮扶、捐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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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工作，而困难捐献者家庭属于困难群体的一部

分，理应对其进行人道救助，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

很难界定救助形式及时间，如协调员在捐献确认环节

就承诺给予人道救助，造成只有捐献器官才会进行人

道救助的曲解，对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人群造成引

诱，出现以器官换取救助的尴尬局面，影响社会公正。 

3.3    间接经济激励对个人捐献自主性的影响

对于间接经济激励的担忧主要在于间接经济激励

的形式及额度是否会造成变相的引诱。我国经济发展

不平衡，农村地区相较于城市，经济发展、教育水平

落后，存在众多脆弱人群，如没有劳动力或者无依无

靠的人群可能会因为缺乏经济支撑或家庭关系而去选

择器官捐献，在这种情况下，间接经济激励的形式及

额度可能会影响到部分人群捐献自主性的表达[22]。如

免除捐献者丧葬费，不同地区免除丧葬费的额度有待

进一步讨论，民政部门免除丧葬费的额度过低对公民

起不到激励作用，过高则会影响脆弱人群的捐献意

愿，削弱个人自主性的表达。 

4    完善捐献激励政策的建议
 

4.1    政府监管，统筹协调

加大对器官捐献工作的重视程度，统筹协调，完

善捐献激励措施，提升监管强度，保障器官捐献事业

和谐、有序、健康发展[23]。

首先，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精神激励措施。

完善的捐献激励措施是捐献者及其家属权益的保障，

尤其精神方面的激励措施[24]。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

国人讲究“逝者为大”，重视器官获取后的遗体缅

怀，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及相关单位联合举

办缅怀纪念活动，对于抚慰捐献者家属心灵具有重要

意义[25]。建议各省级政府制定全方位的精神激励措

施，出台救助激励的纲领性文件，建立具有政府性质

的专业心理治疗机构，组建心理专家团队，专门负责

捐献者家属的身心健康。由心理专家定期对捐献者家

属进行心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心理干预。此

外，由政府建立权威公共信息平台，方便捐献者家属

进行信息交流，舒缓悲伤情绪，减轻心理压力[26]。

其次，规范协调员的行为，加强伦理考核。协调

员作为与捐献者及其家属接触最为紧密的一员，其言

行举止会影响到捐献者及其家属。由人体器官捐献办

公室建立责任制度，加强协调员的培训，增加伦理考

核，细化每一个捐献流程，规范器官获取流程，严格

要求协调员的自身行为，增加监督机制，建立奖惩制

度，对违反伦理规范的进行惩罚。加强对协调员的专

业知识训练，提高协调员的素质水平及工作质量[27]。

由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增加公民反馈渠道，建立投诉

平台及拨打热线，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

最后，明确经济激励，规定额度范围。目前我国

规定的经济激励只是一个笼统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

章制度。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个地区文化

水平、宗教信仰不一，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救助数额

是无法准确计算的，全国统一救助数额是不切实际

的[28]。应由各省根据当地风土人情及经济发展水平进

行制定，如各地民政部门结合当地人均收入水平确立

免除捐献者丧葬费上限，最大化地保障公民捐献意愿

的自主性。 

4.2    社会引导，和谐互助

一项良好持久的政策或措施，不能仅仅依靠政府

的驱动，更应该让社会公众建立起对捐献激励的理性

认知[29]，需要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参与。

首先，红十字会履行职责，依法开展人体器官捐

献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国红

十字章程》相继明确规定红十字会参与、推动人体器

官捐献工作的职责[30-31]。由此可见，红十字会在人体

器官捐献领域是有明确职责的，积极参与到人体器官

捐献事业，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加大在

该领域的财政支出，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

联合高校、医院组织主题活动，对捐献激励政策进行

普及宣传，配合政府进行捐献者家庭的心理救助。对

捐献者及其家庭的救助激励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履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职责义务，按照章程进行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

其次，鼓励慈善组织积极参与到器官捐献事业

中。对于困难捐献者家庭的人道救助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所确定的六大类公益活动标准[32]。慈

善组织可依法举办慈善活动，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

募捐，广泛吸纳企业和个人捐资，联合创办公益基

金，为困难捐献者家庭提供个性化救助，如为捐献者

子女解决教育问题、帮助老人解决赡养问题等。

最后，建立以街道社区为主体的基层组织进行社

会公众宣传教育。有研究表明，公民对器官捐献不了

解是影响公民捐献意愿的重要因素[33]，而社区工作者

作为与公民接触最广泛、最被信任的群体，加强基层

组织责任感，制作宣传手册，免费发放给公民，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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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纪念缅怀活动，开展宣传教育讲座等，提高公民

对捐献激励相关知识的认知度，理解器官捐献的意

义，促进公民捐献意愿的自主表达。 

4.3    个人响应，以身作则

捐献激励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不仅要靠政府监管、

社会引导，还需要个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提高个人

对捐献激励政策的认知。

首先，社会大众是社会的基础和动力，鼓励社会

大众学习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提高个人对器官捐献

的认知，积极参与各种组织活动，正确理解捐献激励

政策的意义，主动表达个人捐献意愿。积极参与到政

策的制定与完善中，针对国家及地方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提出建议。在对于大学生器官捐献意愿的调查中，

涉及捐献的负面新闻也会影响捐献决心[34] ，因此在

公民主动了解器官捐献相关知识时，应甄别各媒体信

息，具备鉴别能力，建立起对捐献者及其家庭的尊敬

之情，给予捐献者家庭安慰与尊重，正确看待公民逝

世后器官捐献。

其次，更大发挥医疗机构、器官获取组织中工作

人员，如人体器官捐献信息员、协调员的作用。其中

协调员是和捐献者及其家属直接接触的工作人员，是

一个政策的宣传者、沟通的执行者，应具备有效的沟

通能力，提高共情能力，规范个人言行举止，增强自

身捐献意愿，提高器官捐献协调效果，推动公民逝世

后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35]。在与潜在捐献者家属进行

交流时，建议大力弘扬器官捐献意义，避免提到捐献

激励政策，以防影响捐献者家属的意愿表达，严格遵

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履行自身职责。

最后，公众人物发挥榜样作用。公众人物集责任

感与使命感于一身，充分发挥积极导向作用。建议各

大主流媒体平台联合公众人物利用流量效应进行器官

捐献的宣传，选取具有特殊意义的案例进行宣传报

道，如叶沙“一个人的篮球队”等[36]，发挥正向积极

导向作用。为慈善组织进行捐款捐物，以自身力量带

动广大公民自身捐献意愿的表达，营造和谐友爱的社

会氛围。此外有研究显示捐献意愿与公民接收到的信

息有关[37-38]，因此以权威媒体为主进行器官捐献的宣

传，以计划性、针对性地采取公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开

展[39]，保障公民接收到的信息准确性。同时各媒体秉

持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积极宣传器官捐献的意

义，引导正向舆论，为器官捐献事业增砖添瓦。 

5    小　结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率的逐年提升，也引起了社

会各界对捐献激励政策的广泛关注。器官捐献是一项

大爱行为，理应对该行为进行激励。从目前的捐献激

励政策来看，仍面临巨大的挑战，国家及社会需加强

对捐献激励政策的重视，加大对捐献激励政策的宣传

力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激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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